
西藏自治丨区职工代表大会丨条.例

(2OO9年 7月 3!日 西藏.自
治区第札届

^!民

代裒大会

. j 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:过)   ∶

-      .   |∶ .第一章 |芯 则 .  ~  i . |
第-条 为了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|,佟踔职平的禾丰权+ll,竿扩邗工

的合法枳莅,建立和谐的劳.动未系-促进企北、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j根据

《中华八民共和国劳动法》!、 《中华人民苯和目公刁法》狎Κ冲华

^|民

|苯和国

工会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结合自治.区 实际,制定本条!例△|

第
=条

 本条例适丹于自治区行玖|犀 域内的企业
`事

业单隹、民办非企

|驻 单隹承苯他绎济组织(以 |下筒称伞亭班单隹)。∵  | . 。∴
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管理的事业单隹不适用杏条例。

第耳条 职I代表大会是企事靼单位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 ,是职工行

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,自 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|单位应|当 |依法建立健

全以职平佧表大会为基本形式趵民主管理制庚。   ! ,. 。

第四条 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接受企事业单位党纽织的政治思想领导 ,

坚持科学发展,依法行使职权。

第五条 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。  . .
企事业单位应当依法推进职工参与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。

第六条 企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,负 责职

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。              .
第七条 县级以上备级.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,负 责监督检查本条例

的执行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工会和产业工会,协助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
监督检查本条例的执行。         -    _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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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伞事丨典单位|及其负责人应当支特 职|麟

作,组 织实施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有关决议和决定萑

监督。

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支持企事业单位合法趵
.生

产|

持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

第九条 对在企事业单位民主管垣工作中做
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   | .

第二章 职工代表 ∷

第十条 依法享有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并与
.企

(含聘用)的 职工,均享有当选职工代表的权利。_0

职工代表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议事能
第十-条 职工代表曲职工民主选举产生

.,

一致,可 以连选连任。

职工代表的选举,应有本选举革位三分芝土苡癯

选举入应获得全袜职土过半数赞成祟方寸当选扌
第十二条 职工代表中,△线轵土的比饲

的百分之六十,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不超过职土代
他人员不超过百分之十。少数民族职工代表应
所占的比例,女职工代表应当占本单位女职土患

丨∴~+=条 职工代表对取工负责,职 |⊥∶耥
轵工代表。   ˉ.    .   。0

罢免职工代表,应 当由原选举单位五分之△
单位全.体职工过半数赞成票通过。   |— |.抒丨

第十四条 职工代表的权利:     |0_
● (_)对本单位涉及职工权益的事项有知

代表大会上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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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参加职工代|表 大会及其王作机构对本单位执|行
.职I代表大会决

议弋决定
`办

法
`方

案和落实提案|情况.的 监督检查;   _ !     ●

(三 )参加对本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民主评议和质询。    ∶

| 第十≡条 .职
=代

表的义务: .  |    ●丨 |..

(一 )学 习和遵守国家法律t法规、政策及单位的备项规章.制 度,做好本

职工作,反对分裂,维护祖国统 |̄和 民族团结|     ∷

(二 )密切联系职工群众,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,如实反映职工群众的

意见和要求,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;         |     .
. (三 )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(决定,做好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备项

工作 ;

(四 )对本选举单位职△攵责 ,及 时向职△通报履行代表职责的情况 ,

接受职工的监督。_    ..  |   |  |       丨

| 第十六条 职工代表因履行代表职权而占用
=作

时间的·其工资福利

及其他待遇不受影响。

| 第十七条 职△代表调离原单位|离退体或被解除劳动关系的,其代表

资格自行终止,缺额应由原选举单位按规定补选。

职工代表在本单位内转岗,在任期内继续履行其代表职责。

职工代表在任期内,其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代表任期的,劳 动

合同到期后,所在单位应当与其续签劳动合同至任期期满,除法律、法规规

定的情形外,所在单位不得变更或解除其劳动合同。

第十八条 企业在进入破产或者被兼并程序期间,职 工代表应当继续

履行其职责。

第十九条 职工代表依法行僳职权,任何纽织和个人不得进行压制、阻

挠和打击报复。

|  .第
=章

|职△代表大会的职杈

第二十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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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亠 )听取和审议企业工作报告、经菅方针、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及执行

情况,听取和审议重大投资方案、重大技术改造方案 |基本建设方案、职工培

训计划、工资集体协商、签订和履行集体合同、劳动合同情况以及依法缴纳

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等情况的报告,听取和审议财务工作|报|告
`业

务招

待费使用情况(实行厂务公开、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报告 ;

(二 )审议通过企业经济责任制方案、企业改革改制方案、企业裁员、企

业破产及职工分流和安置方案、职工收入分配方案、企业领导人员年薪制实

施方案、劳动用工方案、集体合同草案<工资集体协议草案、劳动安全卫生和

厂务公开实施细则、女职工特殊保护措施、职工奖惩办法及其他重要规章

制度 ;

(三 )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i公益金使用方案、困难职工补助办法等

有关职工生活福利和对违纪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等重大事项|..   ∷

(四 )评议i监督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,并 向有关丨部门提.出奖惩及任

免建议 ; |一丨||● |||●_● ..

| (五 》依.法选举i罢 免(调|整职工董事(职 工监事以及|参加坪等0协 :商 、劳

动争认调解组织中的职工代表;      丨 .●  ●_●∷∷ 丨●.|

(六 )向政府和.有 关部|门|推荐劳动模范|和先进工作者{.● .●△0|
.|(七 》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,或 者经企业与工会委员0会协商祷定需由职

工代表大会行使莳其他职|权七 丨 :||氵 :|∷ t∶

第二十-条 集体及集|体控股企业职工|代|表
!大

会.|行使|忄

'←

职
!枳△∵·

(一 )制定(修丨改职工奖惩办.法
等涉|及 耿工切|身 |环刂丨益{的|典他潼 要规章

制度; .                   ∴ .● △|0|△ △

(二 )|听取和审议企业
l依

法|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k出歼姆|什燕使用情况

及签订和履行集体合同、劳动合同、工资集体协商等情况|的 报告艹|△·|

(三 )审议通过企业发展|规 划0年度经|菅 计划|种投诲方寨0妍|务预决算

报告、企业改|革·t改制及破产芳案(职上培训计划(集i体袷祠|荜案-厂务公开
=- 70 ˉ̄



实施细则、纽济责任制方案《劳动用工方案、劳动安全卫生和.女职耳特殊保
护措施∷∷ ~|   .丨  .∷  |

(四 )审议决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.事琢以及职工收.入分配方寨
`职工福利基金.和公益佥的使用方|案 等涉及职

=切
身利粪的覃大事项和企业

提交的其他议案;        ∷
.

(五 )依法选举
`罢

免、聘用(解聘企业颌导|人 |员 .以 承依照企业章程选
举、罢免、更换职工董事、职工监事及参加平等协商、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中的
职工代表△ .      ~. 

∵   !
(六 )向 政府和有关部门推荐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;     .. .

| (七 )法律i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.∷  .     ∴
第二十=条 非国家出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∴ _  ● .

(一 )听取业主或者经菅者关于企业年庹耳作计划、生产经营管理情况
的报告-提出意见和建议; i∷ .  |          ∶.  .
● (二 )审议通过集体合同草案以.及 涉及职工环忄益的重要-规 章制庹; |.

(三 )协商议定与职工利益有关的劳动报酬、劳动时间、休息休假、劳动
纪律、职工培训、劳动安全卫生弋保险福利、ェ资集体协议、经济性裁员、职工
奖惩办法、女|职 工l特殊保护措施等事项 ;

(四 )监督企业贯彻实施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和工会法等有关法律、法
规,以 及缴纳职工备项社会保险费用|、 实行厂务公开、签订和履行集体合同、
劳动合同的情况 ;

(五 )根据企业要求,民 主评议企业经菅管理人贡,并提出奖惩建议 ;

(六 )选举〈罢免职工一方参加平等协商、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申的代表
及公司制企典的职工董事{职工监事 ;

(七 )向 政府和有关部门谁荐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;

(八)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1或 者经企业与工会委员会协商确定需由职
工代表大会行使的其他职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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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:

(一 )听取和审议单位工作报告及本单位发展规划、重大改制、改革方

案、财务工作、事务公开等情况的报告 ;

(二 )审 议通过本单位制定的与职工权益有关的重要规章锏度、事务公

开实施细则及集体合同草案等相关制度 ;

(三 )审 议决定福利费管理使用以及职工生活福利安排方面的重要

事项 ;

(四 )对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及本单位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进

行监督 ;

(五 )民 主评议和监督本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,并 向有关部门提出奖

惩和任免建议;         。        ∷

(六 )向 政府和有关部门推荐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。 !∷ i

第
=十

四条 依照法律、法规及本条例规定,应 当提
.交

取艹|代|表大会审

议、通过、决定的事项而未提交的,企事业单|位 就此事项.作 盱|的 决|定 不得

实施。
=|—

1||

第
=十=条

.职
工代表大会依法通过的决议(决定|办 法和方.寨 ,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;如需变更,应 当提请职|工代表
.大

会茁|薪婊玻艹| ˉ

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、决定等不得与有关法裙跬婉瓶醯艋 ∷ ~

第四章 组织澍度 △ 搀 ||oo

第
=十

六条 企事业单位应当实

职工代表大会制度,职.=人数五-

职工代表人数应当不少于二十人;_Π

职工代表人数应当不少于三十人;二 Π

职工代表人数应当不少于四十人;五 百人以上
`乔

足÷ 业单位 ,

职工代表人数应当不少于五十人;ˉ千人以上:的 !企串扯

应当不少于一百人。
— ”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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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十

^以

下的企亭业单位。可|以 来行职△大会球者职△代表大会制度。

第二十七条 小型非国家出资企典、个体经济缉终集中的耳域,可以建
立区域、行业职工代:泰大会斜庹。_|△∷ ∷  △ .

第二十八条|职手代表大会每届任期耳年或者五年 ,每年至少召开一

次会议。

职工代表大会应挡有三分之
=|以

△职工代表出席,方 可召开。

职工代表未会由△席团主持会议⒍∷△席团|感 员中丿=线职工、科技人员

和中层以下管理人员应当超过半数。             _
职
=代

表大会在闭会期间|遇有重大事项丿经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工

会委员会或三分之△以上职△代表提|认 |应 当召开职乒代表大会临肘会议。

第二十九条 职工代表大会根据需要丿可叭设△若干职耳代表团
(组 )(专 门委员会或|者专门小组,负 责办珲职I代表大会交办的事项。

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伺 ,.除本条:例
-规

定确|需提衮
.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决

定趵事项外1其他需要临时决定的重罢闩熬 -由企事.业.单位工会委员会召集

职工代表团(组 )长 和专闸委员会!或!者 专门小组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协

商处理·并应提请下△次职工代表大会确认j    |

职工代表大会对联席会议通过的事项具有最终审定权。  .
第三十条 职工|代表.大会的决议、决定、办法、方案以及职工代表提案

的落实和办理情况,应 当向下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

第三十-条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重大事项和进行选举表决时,应

当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,并 以获得全体职工代表过半数赞成票为通过。

第三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实行多级民主管理制度,所属的分公司、分

厂、车间以及其他分支机构,应挡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等其他形

式,保障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。 .

第三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|职 工代表大会工作制度,健全职工

代表大会的考核、检查、奖惩及档案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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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企事业单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日常工作

所需经费,在本单位行政经费中列支。

第五章 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的职责

第三十五条 企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:

(一 )组 织职工选举职工代表 ;

(二 )负 责和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的筹各和纽织工作 ;

(三 )征集职工代表提案,提 出职工代表大会建议议题并在大会召开七

日前向职工代表公开 ;

(四 )提 出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、专门委员会或者专门小组的设立方

案;组织专门委员会或者专门小组、职工代表开展日常的巡视、监督和调查

研究丿向职工代表大会提丨出建议| Ⅱ

(五 )组织职工落实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、决定,监督检查本单位执行

职土代表大会决议、决定和办理、落实提案的情况;.     ˉ

.←六)制 定职王|代 表|培训计划,定期培训职工代表 ,组 织职工代表学习

法律|法规、政策和企业管理知识,提高职工代表的素质; |

(七 )建立与职王代表的联系制度 j受 理职工代表的申诉和建议,维 护

职工代表的合法权益;·
=.         i     _

(八 )提名职工董事|职工监事及职王一方参加平等协商、劳动争议调

解组织中的代表候选人| i |  ∷     !      △

(九 )完成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    _ |.!
第三十六条

·职工代表大会闭会后七日内,企事业单位|土 会委员会应

当将会议的.有关情况报上△级工会委员会各案j    ∷∷.0|

第三十七条 对侵犯职工代表大会职权及打击报复职主代表等违法违

纪行为,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.理建议 ,

有关部门应|当
i将

处理结呆.通报县|级 以上地方总工会或者产|业 工会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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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|  o|| 第六章 ;沽竿奉仟. . ∷! ∷ .∶

第三十丿、帑 |伞.事 业单隹有下列
乓|形 齐丁坤·由县终以上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按照备自轵蒉:蒉苓蒗崩诙芷并珞亭缸报批许! 
∶·

(-)不按规定建立轵土代表太荟制度的;

(二 )不按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;

(三 )应 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、决定的事项而未提交的;

(四 )以 其他形式敢伐职土代表大会职权的|

(五 )阻挠土会莜法卉展职工代表大会日常工作的;    
∶

(六 )拒不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、决定的。   丿

第三十九条 对打击报复职工代表、侵犯其合法权益,构成犯罪的,依
法追究刑事责饪。

第四+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各级工会组织及其土作
人员,在对企事业单位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中失职
渎职、徇私舞弊的,视情节轻重,由 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
的主管人员承其他责任人员给手批评教肓或者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
追究刑事责任。       `

第四十-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,企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及
职工有权向县级以上备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上级工会申诉,依法属
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,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
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,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
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。

第四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
细则。

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⒛⒆ 年 10月 1日 起施行。

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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